
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 

 

为规范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，维护技能人才

评价的公平、公正，保障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技能人才评价

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现

将参评人员须知告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评人员申报职业技能评价时须了解申报要求，并承诺提供

的申报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经系统生成的报名表应由参评人员确认所

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，提交原件至评价机构。一经查实存在不符合申

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的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试成绩，虚假

材料及考核评价费不予退还，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理。 

二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该科目成绩。 

1、携带禁携物品（包括与评价内容相关的书籍、资料、电子产

品、通讯设备以及规定以外的工具等）进入座位（或考位）或未将禁

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 

2、未在规定的座位（或考位）参加评价，或未经工作人员允许擅

自离开座位（或考位）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 

3、在考场（或考区）禁止的范围内，喧哗、吸烟或实施其他影响

考场秩序的行为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 

4、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。 

三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，且当

年不得参加评价。 

1、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带拍照、存储、传输或通讯功

能的电子设备（如相机、手机、耳机、U 盘、手提电脑、智能手表、

智能手环等）或其他电子用品的； 



 


